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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04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主持人：吳連賞委員 

出席委員：(委員名單按類別及姓氏筆劃排序)                                         

教育部遴派代表：李漢銘委員、洪久賢委員(請假)、蔡秀芬委員 

教學人員代表：石名貴委員、曾裕琇委員、梁榮達委員、楊文賢委員、劉秀慧

委員、萬光滿委員、賴正全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劉芳綺委員 

學生代表:黃凡軒委員 

校友代表：李金坤委員、高長宏委員、鄭羽荷委員(請假)、薛舜迪委員(請假)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吳連賞委員、李靖文委員、沈方正委員、謝淑玲委員、顏

家鈺委員 

列席人員：人事室黃坤秀主任、秘書室議事研考組楊慧禎組長、總務處事務組

鄭炎生組長、圖資處網路應用組許修碩組長             

                                                    紀錄: 葉哲靜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介紹新任委員並頒發聘書 

參、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情形 執行情形 

提案一：訂定「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

則(草案)」。 

修正部分條文，其餘

條文照案通過。 

一、於 114 年 2 月 21 日函報教

育部備查。 

二、經教育部 114 年 3 月 13 日

函建議修正部分條文，餘條

文同意備查。 

提案二：擬訂「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徵求推薦

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啟

事(草案)」、刊登方

式、函稿及相關資料表

件。 

調整部分內容，其餘

文件表單照案通過。 

本會徵求推薦校長候選人相關

訊息業於 114 年 2 月 19 日函文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中央研究

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

家實驗研究院、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臺

灣經濟研究院、臺灣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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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校校友會、本校各單位及

相關學術領域之協會或學會組

織協助公告；同日並於本校網站

「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及本校

校園入口網公告周知。 

提案三：推派遴委會委

員 擔 任 工作 小組 成

員，共同參與遴委會工

作小組運作。 

工作小組成員主任秘

書及人事室主任為當

然委員，並推派石名

貴委員、梁榮達委

員、曾裕琇委員等三

人擔任工作小組成

員，並由李一民副校

長擔任工作小組召集

人。 

一、工作小組於 114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該次

會議因原工作小組召集人

兼主席李一民教授(原執行

秘書)因故請辭，經小組成

員互選，由梁榮達委員代理

主持，擬提遴委會追認備

查】 

二、工作小組於 114 年 4 月 16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 

提案四：擬訂定「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告知書」。 

照案通過。 本會工作小組 114 年 3 月 26 日

拆封確認校長候選人資料後，於

114 年 4 月 1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

各委員填寫告知書在案。 

提案五：擬訂「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工作日

程表」草案。 

修正後通過。 

 

業於 114 年 2 月 19 日在本校網

站「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公告

周知。 

提案六：有關本遴委會

第 1次會議得公開事項

一案。 

全部議案均公開。 業於 114 年 2 月 19 日於本校網

站「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公告

周知。 

決議：確認。 

 

肆、確認本會工作小組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紀錄決議事項，並請備查。 

一、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114年 3月 26日) 

案由 決議摘要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第 5任校

長候選人送達資料 3 

件，請拆封確認檢具相

關文件資料情形，據以

通知資料補件案。 

一、俟審議後，函請

國科會及教育部

查證校長候選人

有無曾經判定違

反學術倫理之情

事等。 

二、經工作小組共同

一、本會工作小組於 114年 4月

1 日通知 3 位候選人補正資

料。 

二、另以 113 年 3 月 28 日高餐

大遴字第 1143700008 號函

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與教育部，有關本校校長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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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候選人資

料不全、闕漏、

未 詳 實 填 寫 等

情，依規定通知

補件。 

選人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查證結果提列

本次會議提案三。 

提案二：有關「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5條、第 8條第 5款

第 3目之 2、第 14條第

1項修正案。 

照案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本細則修正案，提列本次會議提

案一。 

 

二、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 (114年 4月 16日) 

案由 決議摘要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本校第 5

任校長候選人學術倫理

查證案。 

照案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三審議。 

提案二：有關本會委員

與校長候選人間有無應

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審

查案。 

照案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四審議。 

提案三：有關校長候選

人李一民教授法定資格

初審案。 

初審結果，續送遴委

會複審。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五審議。 

提案四：有關校長候選

人葉上葆教授法定資格

初審案。 

初審結果，續送遴委

會複審。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六審議。 

提案五：有關校長候選

人劉聰仁教授法定資格

初審案。 

初審結果，續送遴委

會複審。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七審議。 

提案六：有關通過法定

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

參與治校理念說明會事

宜。 

照案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八審議。 

 

提案七：有關辦理通過

法定資格審查之校長候

選人同意權行使事宜。 

 

建議修正同意權行使

投開票作業須知後，

續提遴委會審議。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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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有關遴委會第

3 次會議相關事宜。 

照案通過，續提遴委

會審議。 

提列本次會議提案十審議。 

提案九: 民眾於 114 年

4 月 8 日致教育部部長

信箱電子郵件，指陳本

校校長遴選委員校友代

表選舉過程涉資訊不實

一案。 

委請律師提供回覆建

議後，再行答覆陳情

人並副知教育部。 

已依決議辦理中。 

決議：洽悉，准予備查。 

 

伍、報告事項： 

一、教育部 114年 2 月 1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0441A 號、教育部 114

年 03月 14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0685 號，有關教育部前遴派林委

員騰蛟、容委員繼業擔任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因故改遴派李教

授漢銘、洪教授久賢擔任。前開委員異動，業於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

專區公告周知。 

二、本校於 114 年 2 月 19 日至 114 年 3 月 21 日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計

有李一民教授、劉聰仁教授、葉上葆教授等 3 人被推薦為校長候選人

(按：依候選人姓氏筆劃排序)，並於 114年 3月 28日函請教育部及國

科會協助查證上開 3 位候選人是否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情

事，案經教育部及國科會分別於 114年 4月 11日、同年 4月 7日回復

3位校長候選人於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內，均查無違反學

術倫理紀錄，亦無涉有違反國科會學術倫理規定紀錄;另於 114年 4月

1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委員填列「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

會委員告知書」，並經委員填復在案。 

三、依據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五條第五項規定「遴委會

遇有急迫性未及開會討論之相關案件或事項，經遴委會召集人同意，

授權工作小組討論後，提送遴委會下次會議追認備查」。經查本校第五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下稱遴委會)工作小組召集人兼主席李一民副校長

於 114年 3月 21日因故請辭，經遴委會召集人吳連賞校長同意，授權

工作小組討論後，於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中，經小組成員互選，由梁

榮達委員代理之，提請追認備查。 

四、遴委會工作小組於 114 年 3月 2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逐案初審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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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資格，並對資料不全者，以本遴委會名義通知校長候選人於 7 

日內補件。復於 114 年 4 月 16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逐案再行審視校

長候選人補件情形，初審結果如「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詳如提案

五至提案七所附校長候選人資料)。 

決議：洽悉，報告事項三同意備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

細則)第 5條、第 8條第 5款第 3目之 2、第 14條第 1項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4 年 3 月 1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20487 號書函，本細

則除第 5 條、第 8 條第 5 款第 3 目之 2、第 14 條第 1 項外，其餘作業細

則條文同意備查。(附件 1-1) 

二、有關教育部建議修正部分說明如下: 

(一)第 5條規定：「（第 1項）……工作小組成員六人，由遴委會委員互選

三人、本校副校長一人、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組成之。……（第 3

項）前項工作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遴委會指派……。」惟查貴校校

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前項工作小組置執行秘

書一人，由校務會議指派之，其餘專責人員由執行秘書依任務需要指

派人事室、秘書室、圖資處、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至少 1位……共同組

成，……。」兩者未盡一致。茲依遴委會組織運作辦法第 3條第 4項

規定，工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相關運作程序等事項係屬學校（校務

會議）權責，爰請依貴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規定予以釐明修正。 

(二)第 8條第 5款第 3目之 2後段規定，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

時，依「本目規定」進行第三輪投票，以一次為限。未讅上開「本目

規定」指涉之投票方式為何，請釐明修正。 

(三)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與交通費、膳雜費

及必要住宿費一節，茲以校外委員如合於支給規定要件，即可逕依相

關規定支給，毋須另訂規範。 

三、檢附本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各 1份(附件 1-2)。 

四、本案經遴委會討論通過後，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周知，並報教育部

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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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第五任校長遴委會工作小組組成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4年 3月 13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20487號書函辦理。 

二、查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

學校應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前項所定工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相關

運作程序。爰有關工作小組之組成應依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以

下簡稱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辦理。 

三、次查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4條規定： 

(一)第 5項：前項工作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務會議指派之，其餘

專責人員由執行秘書依任務需要指派人事室、秘書室、圖資處及總

務處等相關單位至少 1位熟悉校長遴選事務、法律事務、資訊相關

事務及學校行政作業等人員共同組成，並保留適當名額，於遴委會

召開第 1次會議時，由遴委會指派委員參與。其組成作業由人事室

負責辦理。 

(二)第 7項：遴委會成立後，由遴委會召集人或指定委員一人，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或依照遴委會自訂之作業章則及規定程序等，協助遴

委會辦理校長遴選相關事宜。 

四、本遴委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推派石名貴委員、梁榮達委員、曾裕琇委員

等三人擔任工作小組成員，原工作小組執行秘書李一民教授為工作小組

召集人兼主席，惟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經教育部來函要

求應配合修正，爰此，茲為符教育部 114年 3月 13日函及本校校長遴選

辦法規定，陳請遴委會指定委員一人，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兼主席。至

原工作小組執行秘書李一民因故請辭，經審酌目前工作小組實際運作情

形，建請同意由工作小組召集人兼主席統籌處理工作小組相關事務。 

五、又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工作小組執行祕書請辭前，業已依本校校

長遴選辦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指派人事室、秘書室、圖資處及總務處

等單位人員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在案，名單詳如附件 2-1，併予敘明。 

決議： 

一、 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指派梁榮達委員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兼主席，並同

意由梁委員統籌處理工作小組相關事務。 

二、 本會前次會議已指派之三位委員，及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由人事

室、秘書室、圖資處及總務處等單位人員共同組成之工作小組名單同意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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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校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學術倫理查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遴委會自 114 年 2 月 19 日至 114 年 3 月 21 日公開徵求本校第五任校

長候選人，截至期限，計有李一民教授、葉上葆教授、劉聰仁教授 3 位

經推薦參選(按：依候選人姓氏筆劃排序)。 

二、查教育部 106 年 6 月 2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60083145 號函略以，大學

校長負有校務發展及領導之責，其品德操守應為校內教職員生之表率，

爰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選作業，應予審酌候選人有無曾

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並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

會)及教育部查證，以列為遴選之重要參據。 

三、復查教育部 109 年 3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042961 號書函略以，

以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係由遴委會本獨立自主精神執行，校長候選人

如已出具未曾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聲明，自得由遴委會決定須否再向相關

機關進行查證。 

四、本遴委會於 114年 3月 28日行文國科會及教育部，查證 3位校長候選人

有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附件 3-1)，查復結果摘要如次： 

(一)經國科會 114年 4月 7日科會誠字第 1140020072號函復以，3位校

長候選人無曾經判定違反該會學術倫理規定之紀錄。 

(二)經教育部 114年 4月 11日臺教技(三)字第 1142300810號函復以： 

1.所詢情事涉及教育部權責事項者，就大專校院教師送審通報系統部

分，尚查無 3位候選人違反學術倫理紀錄。 

2.另有無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涉及相關權責機關（如獎補助機關

或任職機關），建請學校研議相關查核機制，俾確保資訊正確及完備。 

五、茲考量 3 位校長候選人已於聲明暨承諾書中，聲明出具之資料均確實無

誤且未曾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基於對校長候選人之尊重及實際執行之效

益，建議得議決免再向其他機關(構)查證。 

六、檢附國科會及教育部函文影本各 1份(附件 3-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遴委會委員與校長選人間有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審查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 7 條第 2 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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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應向本遴委會揭

露之關係及本遴委會處置如下： 

(一) 經本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之情形： 

1.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第 

7條第 2項第 1款) 

2.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第 7條第 2項第 2款) 

3.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即 111年 3月 22日【含】以後)，曾

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董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第 7條第 2項第

3款) 

(二) 應提本遴委會討論，作成是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情形： 

1.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即 111年 3月 22日【含】以後)，曾

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第 7條第 2項第 4

款) 

2.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即 111年 3月 22日【含】以後)，曾

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

係。(第 7條第 2項第 5款) 

3.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露之職務、關係或其他相關事項。(第 7條第

2項第 6款) 

二、依法務部 108年 4月 22日法律字第 10803504360號函釋略以，公立大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聘事項，係基於大學法第 9 條授與之職權為

之，應屬公權力之行使，而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然行政程序法及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上開規定均以「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為其事由之一，則上開二規範間如具有

競合關係，自應優先適用「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復參照法務部 100 年 7月 4日法律字第 1000015676號函釋略以，……，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6條第 2項(現為第 7條

第 3項)所稱「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之範圍，事涉具

體事實認定，且該條項明定由遴委會議決，爰仍宜由遴委會就具體個案

本於權責卓酌。  

三、經彙整遴委會委員填復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告知書，似有本細則第 7 條第 2 項第 5 款所規定之「遴選表件收件截止

日前 3 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

直接隸屬關係」情事者，茲臚列揭露事項如次： 

(一) 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 

委員  揭露事項 

曾裕琇委員 曾裕琇委員自 108年 8月 1日起迄今擔任本校廚藝學



9 

 

院院長；李一民教授自 110 年 11 月 2 日起迄今擔任

本校副校長。 

梁榮達委員 梁榮達委員自 108年 8月 1日起迄今擔任本校休閒暨

遊憩管理系系主任；李一民教授自 110 年 11 月 2 日

起迄今擔任本校副校長。 

楊文賢委員 楊文賢委員自 111年 2月 1日起迄今擔任本校國際學

院院長；李一民教授自 110 年 11 月 2 日起迄今擔任

本校副校長。 

劉秀慧委員 劉秀慧委員自 106年 12月 1日起至 113年 1月 31日

擔任本校餐旅學院院長；李一民教授自 110年 11月 2

日起迄今擔任本校副校長。 

萬光滿委員 萬光滿委員自 113年 2月 1日起迄今擔任本校副學務

長；李一民教授自 110 年 11 月 2 日起迄今擔任本校

副校長。 

(二) 與校長候選人葉上葆教授間之關係： 

委員  揭露事項 

劉秀慧委員 劉秀慧委員自 106年 12月 1日起至 113年 1月 31日

擔任本校餐旅學院院長期間，葉上葆教授為本校餐旅

暨會展行銷管理系教師。 

(三) 與校長候選人劉聰仁教授間之關係： 

委員  揭露事項 

劉秀慧委員 劉秀慧委員自 106年 12月 1日起至 113年 1月 31日

擔任本校餐旅學院院長期間，劉聰仁教授為本校餐飲

管理系教師；劉聰仁教授自 113年 2月 1日起迄今擔

任本校餐旅學院院長。 

四、另因本校教育部代表委員遞補，經劉聰仁候選人自行揭露與新任委員洪

久賢，無「特定親屬關係」、「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或「同一營利事業

董監事關係」，惟與洪委員於今年二月同時被票選為，非營利機構：中華

亞太區餐旅觀光教育理事會台灣分會第二屆理事，併予敘明。 

五、依本細則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略以，遴委會就下列事項，應單獨列 

案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委員需全程參與該議案之

討論，始得投票……(二)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作成解

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爰本案擬依前開程序逐案投票議決解除或迴

避事項。同細則第 9條第 3項規定略以：……遴委會議決解除職務前，

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六、有關本遴委會如作成前開決議，後續相關踐行程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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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解除委員職務：本次會議散會，另召開臨時會議（本次會議討論

開會時間），本次會議未討論議案移至臨時會議討論；所遺委員職缺

依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 2 條遞補後，再行開會議決該委

員參與本遴委會會議決議之效力。  

(二) 如作成委員應行迴避：依本細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迴避委

員不計入應迴避決議案之出席及決議人數。併同討論各該委員應迴

避決議案範圍，同時討論就該委員曾參與之會議內容，確認議案效

力後，依本次會議議程順序討論。  

(三) 無須「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依本次會議議程順序繼續討論。  

  六、檢附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告知書 21份(附件 4-1)。 

決議： 

一、經請曾裕琇委員、梁榮達委員、楊文賢委員、劉秀慧委員、萬光滿委員

依序分別陳述意見，並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後，就前開委員與候選人間

揭露事項，「是否同意解除職務」及「是否同意迴避」，以無記名方式逐

一進行投票(投票時，委員分別迴避相關議案)，決議如下： 

(一)曾裕琇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李一民候選人相關議案。 

(二)梁榮達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李一民候選人相關議案。 

(三)楊文賢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李一民候選人相關議案。 

(四)劉秀慧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李一民候選人相關議案。 

(五)萬光滿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李一民候選人相關議案。 

(六)劉秀慧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葉上葆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葉上葆候選人相關議案。 

(七)劉秀慧委員，有關揭露與校長候選人劉聰仁教授間之關係部分：  

1、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2、毋須迴避審議劉聰仁候選人相關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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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內劉聰仁候選人自行揭露與洪久賢委員同為非營利機構「中華亞太區餐

旅觀光教育理事會台灣分會」第二屆理事，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後，審認

該關係非屬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7條所訂情形，毋須以

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解除職務及迴避之決議。 

三、另會議中黃凡軒委員提出與葉上葆候選人有師生關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

論後，審認該關係非屬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7條所訂情

形，毋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解除職務及迴避之決議。 

 

提案五 

案由：本校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 條第 2款第 1 目規定略以，

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氏筆劃順序(首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者

在前，姓氏筆劃相同者，依第二字筆劃多寡排序，餘類推)，提送遴委會

複審及決議。同條款第 2目規定以，校長候選人通過遴委會資格審查後，

遴委會應按校長候選人之姓名筆劃順序，將其名單及資料公告於本校第

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二、 本案於 114年 3月 26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及 114年 4月 16日工作小

組第二次會議進行初審，初審結果詳如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提請審

查李一民教授校長候選人之資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三、 檢附李一民教授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附件 5-1)及資料表(附件 5-2至

附件 5-4，如電子檔)。 

決議： 

一、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有關候選人未附國外學歷驗證一節，因未

影響候選人法定資格，爰毋須再補件;至基本資料表相關經歷起訖與檢附

資料不符或未附佐證部分，基於作業時效考量，會後請通知候選人於一周

內補正，無法檢附佐證或補正之經歷逕予刪除。 

二、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李一民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六 

案由：本校第五任校長候選人葉上葆教授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 條第 2款第 1 目規定略以，

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氏筆劃順序(首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者

在前，姓氏筆劃相同者，依第二字筆劃多寡排序，餘類推)，提送遴委會

複審及決議。同條款第 2目規定以，校長候選人通過遴委會資格審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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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委會應按校長候選人之姓名筆劃順序，將其名單及資料公告於本校第

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二、 本案於 114年 3月 26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及 114年 4月 16日工作小

組第二次會議進行初審，初審結果詳如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提請審

查葉上葆教授校長候選人之資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三、 檢附葉上葆教授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附件 6-1)及資料表(附件 6-2至

附件 6-4)，如電子檔)。 

決議： 

  一、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有關候選人基本資料表相關經歷起訖與

檢附資料不符或未附佐證部分及自我檢核表勾選項目，基於作業時效考

量，會後請通知候選人於一周內補正，無法檢附佐證或補正之經歷逕予

刪除。 

二、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葉上葆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七 

案由：本校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劉聰仁教授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 條第 2 款第 1 目規定略以，

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氏筆劃順序(首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者

在前，姓氏筆劃相同者，依第二字筆劃多寡排序，餘類推)，提送遴委會

複審及決議。同條款第 2目規定以，校長候選人通過遴委會資格審查後，

遴委會應按校長候選人之姓名筆劃順序，將其名單及資料公告於本校第

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二、本案於 114 年 3 月 26 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及 114 年 4 月 16 日工作小

組第二次會議進行初審，初審結果詳如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提請審

查劉聰仁教授校長候選人之資格，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三、檢附劉聰仁教授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表(附件 7-1)及資料表(附件 7-2至

附件 7-4，如電子檔)。 

決議：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劉聰仁候選人

資格複審案。 

 

提案八 

案由：有關辦理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條第 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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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公告名單後一個月內，由遴委會推舉委員擔任主持人，舉辦通過

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發表，邀請校長候選人到校，對於

本校未來發展規劃闡述其治校理念與具體方法，並接受提問。通過

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應依遴委會公告之時間、地點及進行程序，

參加說明會;每位候選人之說明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限，意見交

換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原則。 

(二) 治校理念發表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之順序，由遴委會抽籤決

定，該號次順序亦為爾後「行使同意權」及「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之編號。 

(三) 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於闡述治校理念時，除陳述個人治校理

念、抱負（含妥善運用資源之規劃）與承諾外，不得惡意攻訐他人；

本校教職員工生提問時，提問內容與說明會主題無關者，得由主持

人制止其發言。 

(四) 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發表治校理念全程錄影，錄影資訊並放 

置於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供全校點閱。 

(五) 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除遴委會規劃之公開競選活動外，不得

從事任何公開競選活動。 

二、治校理念說明會規劃如下： 

(一)時間：擬定於 11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至下午 4 時 35 分

辦理。 

(二)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國際會議廳。  

(三)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生。 

(四)場次及程序：各場主持人介紹5分鐘，候選人說明30分鐘、意見交換

30分鐘，請指派各場次說明會主持人，擔任開場介紹、程序說明、

確認書面提問之問題適宜性、引導候選人闡述治校理念與意見交換

等工作。程序如下： 

場次 時間 內容 

一 

1號候選人 

13:00-13:05 主持人介紹（OOO委員） 

13:05-13:35 ooo教授說明（簡報） 

13:35-14:05 意見交換 

中場休息 

二 

2號候選人 

14:15-14:20 主持人介紹（OOO委員） 

14:20-14:50 ooo教授說明（簡報） 

14:50-15:20 意見交換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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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號候選人 

15:30-15:35 主持人介紹（OOO委員） 

15:35-16:05 ooo教授說明（簡報） 

16:05-16:35 意見交換 

活動結束16:35~ 

備註 一、候選人說明（簡報）時間結束前5分鐘按1響鈴，時

間結束按2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牌提醒。 

二、意見交換時間結束前5分鐘按1響鈴，時間結束按3 

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牌提醒。 

(五)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表順序，由本遴委會抽籤決定(該號次順序亦為

爾後「行使同意權」及「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之編號)。抽籤結果

對應同意權行使之選票顏色如下：  

1.1號候選人：選票顏色為淺藍色。  

2.2號候選人：選票顏色為淺紫色。  

3.3號候選人：選票顏色為淺黃色。 

(六)通知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應於114年5月12日前，將治校理念

之簡報資料電子檔送至本遴委會工作小組(人事室代收)，俾利播放

測試事宜。校長候選人應依排定時間準時到場，逾時到場者，僅得

就表定之剩餘時間進行，結束時間不予延後。 

(七)意見交換進行方式： 

1.以回應現場提問為主，採口頭及書面提問交替進行，並以先回答

口頭提問再回答書面提問為原則；單次詢問發言時間為2分鐘，每

3人提問後，再由候選人統一回答，每次回答問題之時間以不超過

6分鐘為原則。 

2.口頭提問至遲應於意見交換時間結束前6分鐘提出，每人詢問次數

不超過2次；書面提問至遲應於意見交流時間結束前10分鐘提出 

(每人限提1題，字數200字以內為原則)，經主持人確認問題之適

宜性後，交由候選人回應。 

3.如提問均已全數回答完畢，仍有剩餘時間，得由候選人就治校理

念進行補充說明，各場次說明會以不提前結束為原則。 

(八)校長候選人之發言內容以本校校務發展目標及具體政策範圍內為 

之，請勿有下列不當言論或舉動：  

1.以不妥言論損害他人之聲譽。 

2.涉及他人私領域的不當言論。 

3.內容明顯與治校理念無關。 

4.其他違反說明會進行程序之舉措。 

(九)與會人員於意見交換之提問應以候選人治校理念內容為主， 請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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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不當言論或舉動，主持人第一次給予口頭約束，第二次得停

止其發言。  

1.內容涉及為特定候選人宣傳、關說或請託。 

2.干擾他人發言或擾亂會場秩序進行。 

3.涉及人身攻擊及私人領域之不當言論。 

4.其他違反說明會進行程序之舉措。 

(十)為避免資訊不對等及求公平起見，候選人不得參與其他候選人之治

校理念說明會場次。  

(十一)治校理念說明會採實體方式進行，全程錄影，不進行同步視訊。

說明會結束後，併同候選人簡報檔案於治校理念說明會結束後上

傳至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並設資訊系統管制閘門，僅供校

內網域始得點閱。 

三、有關本案提請遴委會審議事項如次: 

(一) 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注意事項 

(稿)，請討論。 

(二) 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各場次主持

人人選，請推派委員擔任。 

(三) 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於治校理念說明會發表順

序，請抽籤決定。 

(四) 前開事項，嗣後如有其他因素需變更時，建議授權本遴委會召集人

決定。 

四、檢附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

會注意事項(附件 8-1)、書面提問單(附件 8-2)各 1份。 

決議：  

一、治校理念說明會每場次推派 2位委員擔任主持人，第一場次由石名貴委

員、梁榮達委員主持;第二場次由曾裕琇委員、劉秀慧委員主持;第三場

次由萬光滿委員、賴正全委員主持。 

二、經本會推派蔡秀芬(部派)委員及李漢銘(部派)委員抽籤決定治校理念說

明會發表順序(即爾後「行使同意權」及「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之編號)，

抽籤結果為： 

(一)1號校長候選人為劉聰仁教授，選票顏色為淺藍色。 

(二)2號校長候選人為葉上葆教授，選票顏色為淺紫色。 

(三)3號校長候選人為李一民教授，選票顏色為淺黃色。 

三、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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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案由：有關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意權之行使相關事宜，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條第 4款規定：  

(一)治校理念說明會結束後，由遴委會工作小組按本校組織規程單位、

職級順序，造具本校編制內有給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同意權行使名

冊，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以投票日仍在本校支薪，始具有投票權。

編制內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應親自為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投票。 

(二)投票權人名冊之選舉人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及單記投票之

方法，對全部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分別行使同意權。獲得全

體投票權人五分之二以上同意者為通過，獲超過五分之三不同意者

（含無效票、廢票、空白票）為不通過；每一候選人統計得票至確

定通過或不通過時應即中止該校長候選人之計票作業。 

(三)投（開）票後，通過同意權門檻者未達二人時，應再次辦理公開徵

求推薦等各款遴選作業程序，直到獲得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合格候選

人，達二人以上為止。 

(四)前目再次公告徵求校長候選人，原未通過同意權門檻之校長候選

人，得再次被推薦參選。 

(五)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事宜由遴委會推選委員三人以上擔任監察員。

同意權投票選務作業授權工作小組規劃辦理。選票及投票結果逕由

工作小組負責簽封，並由工作小組保管至新任校長就任止。遴委會

解散後，非經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或有法定原因，

不得拆封。 

(六)同意權行使之投（開）票結果，應於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

公告，且不公布票數結果。 

二、行使同意權作業規劃如下：  

(一) 投票時間：擬定於114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止；114

年5月28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止辦理。 

(二)投開票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國際會議廳。  

(三)行使同意權人資格：本校編制內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計123人，並以

投票日仍在本校支薪，始具有投票權;前開行使同意權人暫以114年4

月25日為基準產製，倘有異動，則授權由工作小組簽請遴委會召集

人確認後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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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票注意事項: 

    1.投票權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地點親自領票並當場投票，不

得委託或代理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投票時，禁止攜帶手機

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 

2.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地點內，至投票時間截止時，尚未完成

投票者，仍可投票。 

3.投票權人憑本校服務證或其他附有照片足以識別身份之證件，於

投票權人名冊上簽名後，得領取選票。  

4.領取選票後，逐一就各該校長候選人選票以本遴委會提供之圈選

工具，分別圈定「同意」或「不同意」，並親自投入各該候選人

票匭。  

5.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亮票或出示於他人或意圖刺探他人圈定內

容。 

(五)開票計票注意事項： 

1. 於114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4時投票截止後，立即進行開票作

業。 

2.已於投票時間內到達者，均完成投票後，應即宣布投票截止，投

票所改設為開票所進行開票，由監察員與投開票作業人員一同開

啟票匭。 

3.開票作業依檢票、唱票、記票、整票、計票之程序辦理不得先整

票後再行唱票或計票。 

4.每一位校長候選人之開票至同意票達五分之二以上或不同意票超

過五分之三時，即應中止不再繼續開票，且不公布票數結果。 

5.有效票之認定，由監察員參考「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

之認定圖例」認定之。 

          6.誤投票匭之同意票，仍屬有效投票，應計入投票數採計之。 

(六)本遴委會推選至少3名委員協助下列各項選務監督工作，每項選務工

作至少應有1名委員在場監察。  

1.於投票前一工作日至本校人事室清點票數並彌封。  

2.本次規劃投票日計二日，投票期間選票拆封、票匭彌封及投票時

間截止票匭彌封之輪值監察等工作。 

3.行使同意權期間，遇投開票爭議時，由監察員共同決定之，並請

其他委員踴躍撥冗督導。   

4.開票時負責監票，授權認定是否為廢票，並應簽署確認最後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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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三、有關本案提請遴委會審議事項如次： 

(一)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意權行使投開票作業須

知、行使同意權名冊、選票樣張、同意權計票單及投開票紀錄表，

請討論。 

(二)同意權行使之選務工作監察員，請推選至少3名委員擔任。 

(三)依投票當日開票結果，以遴委會名義逕於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

公告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合格候選人名單，公告內容如下，請討論： 

本次行使同意權開票結果，通過同意權門檻之合格候選人如下

(依號次順序敘寫)：  

1、○號：○○○教授。  

2、○號：○○○教授。 

    (四)行使同意權辦理期間之執行細節等事項，於遴委會未開議時如有疑

義，建請授權遴委會召集人決定之。 

四、檢附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意權行使投

開票作業須知稿(附件 9-1)、行使同意權名冊(附件 9-2)、選票樣張稿(附

件 9-3)、同意權計票單稿(附件 9-4)及投開票紀錄表稿(附件 9-5)各 1

份。 

決議： 

一、考量投票為期二日，為利選務作業順利，經本會推派如下: 

(一)每日投票期間分別由楊文賢委員、劉芳綺委員、石名貴委員、黃凡軒

委員輪值擔任監察員。 

(二)投票前清點票數及彌封由劉芳綺委員擔任監察員;開票作業期間由梁

榮達委員、黃凡軒委員擔任監察員。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有關本校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於遴委會進行治校理念說明、詢答方式，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條第 5款規定略以：  

(一)遴委會應於行使同意權通過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後召開會

議，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議決校長人選。遴委會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果，

邀請合格校長候選人，依其編號排定之順序至遴委會就其治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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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說明與詢答，每位合格校長候選人說明時間以二十分鐘為限，

詢答時間以四十分鐘為原則。詢答後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精神，經

充分討論後進行投票選出新任校長人選。 

(二)合格校長候選人應親自到場參加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無故未

參加者，經遴委會議決後，得撤銷或廢止其校長候選人資格。 

(三)遴委會就個別候選人進行審議及以無記名方式進行以下投票程序，

依本會作業細則第8條第5款第3目辦理。 

(四)遴委會確定校長人選後，應公告於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網頁，

由本校報請教育部聘任。 

二、遴定校長人選簡報及詢答事宜規劃如下： 

(一) 時間：依本會作業時程表，本遴委會第 3次會議開會時間預定於 114

年 6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舉行。 

(二) 合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之進行方式如下(以下依

實際通過同意權行使之合格校長候選人結果調整) 

場次 詢答順序 時間 內容 

一 1號候選人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休息 10分鐘 

二 2號候選人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休息 10分鐘 

三 3號候選人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備註 一、候選人說明（簡報）時間結束前 5分鐘按 1

響鈴，時間結束按 2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

牌提醒。 

二、詢答時間，每位委員提問時間以 2 分鐘為

原則，詢答方式每次由 3 位委員針對合格

校長候選人提問後，由合格校長候選人進行

統一回答，以 5 分鐘為原則，並可視會議

當日詢答狀況適時調整；結束前 5分鐘按 1

響鈴，時間結束按 3 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

牌提醒。 

(三) 如委員詢問均已全數回答完畢，仍有剩餘時間，得由合格校長候選

人就治校理念進行補充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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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案由：有關本遴委會第 2次會議得公開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草案)第 4條第 5款規定：「會議結

束前，須確認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得公開之事項。」，爰請確認本次會議

紀錄得公開之事項。 

決議： 

一、涉及投票案之投票票數不公開。  

二、本次會議附件原則不公開，僅公告會議紀錄本文及通過第五任校長候選

人資格審查者之基本資料表，其中涉及個資部分(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

號、通訊資料等個人資料欄位)予以遮蔽不公開。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5時 23分 

 


